
 

本公司因承包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貴校)相關資訊系統之開發、應用及維

護等業務(以下簡稱業務)，同意遵守下列事項： 

一、本公司同意遵守「資通安全管理法」、「資通安全管理法施行細則」、 「個人資

料保護法」、「個人資料保護法施行細則」、「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料管

理規範」、「智慧財產權法」及「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以及貴校資訊安全管

理制度(ISMS)與個人資料管理制度(PIMS)相關規範，貴校得不定期查核本公司是

否確實執行，如有違反相關規定將由本公司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二、本公司因承攬貴校業務所獲悉一切資訊(包括但不限於貴校智慧財產權、營運計畫、

系統、財務、交易狀況、個人資料等)，應負保密義務；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妥

為保管並限於合約目的範圍內使用，善盡保密義務，採取一切可能之適當措施，

防止其自身或與本案業務相關工作人員以任何形式將所獲悉資訊轉發、洩漏或以

其他任何方式使任何與本案業務無關之第三人知悉或利用。 

三、本公司所有參與本案業務人員均應據實簽署保密切結書並負保密義務，若違反保

密義務，貴校得請求本公司及洩密人員連帶賠償貴校因此所受之損害並追究刑責，

如因而致第三人受有損害者，本公司亦應與洩密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 

四、本公司如有違反個人資料保護相關法令或本案業務契約而致個人資料被竊取、洩

漏、竄改、毀損、滅失或其他侵害之情事，應立即通知貴校，並說明違反事項及

採行之補救措施。 

五、本案業務合約期間，貴校得透過稽核等方式監督本公司之個人資料管理做法，如

個資蒐集、處理、利用、傳輸與銷毀之管理情形。合約終止或解除時，本公司應

刪除或銷毀因承攬本案業務而持有貴校相關個人資料，或交還貴校或業務承辦單

位，並提供刪除、銷毀或交還個人資料之時間、方式、地點等紀錄，如有違反願

負法律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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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公司負責本案業務相關之人員離職時，應儘速通知貴校權責單位，並停止當事

人作業權限，及繳回向貴校借用之軟硬體設備。 

七、貴校得定期進行資訊安全弱點掃描、滲透測試、資安健檢、應用程式防火牆資安

相關措施，如發現需改善之系統漏洞，本公司應配合改正。 

八、本公司所開發或維護之系統，於本案業務合約有效期間內，若發現系統有安全漏

洞，應配合修改，修改方式及交付時間須經貴校同意。 

九、本公司提供之軟體，應為合法軟體，並不得違反智慧財產權之規定。本公司交付

之標的物如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由本公司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及費用。 

十、有關本承諾書應由本公司或本公司業務人員應承擔之損害賠償責任。 

十一、本承諾書一式三份，二份由貴校留存，一份由本公司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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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蓋公司大小章） 

※此份資料僅用於保密切結證明之用途，本中心將善盡保管之責，妥善保管您的個人資料。 


